
附件3

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

（第二批）申报指南
申报名称
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第二批）

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 不存在《东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东莞市科技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不予资助具体范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东财规〔2021〕2号）和《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办法》（东市监〔2022〕16号）第九条规定的专项资金不予资助的情况。

2. 属于以我国为基础注册地通过马德里体系申请注册；在欧盟、非洲知识产权组织、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单一国家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取得注册的商标资助。
3. 申请人需为商标注册人，商标无权属争议，商标注册人的（商事）注册地址在东莞市行政区域内。商标为共有的，其权利证书上载明的第一顺序权利人为资助申请人。

4. 注册商标属于初始注册商标，正在申请、审查及续展、变更、转让获得的商标不属于资助范围。

（二）时间条件

1. 2022年2月8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国际商标注册证明文书（以成功注册时间为准），且2019年以来未申请过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的资助。

2. 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注册的，应于获取马德里国际注册证书满18个月以后提出申请，并一次性申领资助。

（注意：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的，《国际注册证》相当于《受理通知书》的效力，不能作为该国际商标已经成功注册的凭证。）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身份证等主体证明材料复印件并盖章（或签字）。

（二）申请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委托办理的提交）。

（三）《2022年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第二批）申报书》（系统导出打印）并盖章（或签字）。一个商标填写一份申报书，同一申请人申请多个商标资助的，纸质材料应同时提供商标清单。

（四）境外商标注册证明文书及其中文译件的原件和复印件。（中文译件参考样式见附件3-1）
（五）国际商标注册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我国境内代理机构的，应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和付款凭证；没有委托我国境内代理机构的，应提供对境外代理机构的付款凭证或者注册地注册核准机构的官方收费凭证。

（六）申请人银行开户信息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七）企业研发投入材料：

1.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申报单位，请提交属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承诺书，并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含有水印的2022年度“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报表（即 107-1 和 107-2 表）电子文档（PDF 格式），同时加盖企业公章，作为规上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的佐证材料。 

2.非规上企业，请提交本企业非规上企业承诺（声明）书，并加盖企业公章。

以上证明材料基本信息应当保持一致，均需加盖公章，要求提供原件的应提供原件备查。经市场监管分局核对一致的，经办人须在复印件上书写“与原件一致”字样并签字按印。核实无误后，市场监管分局将原件退还经办人。

四、资助标准

资助标准按照《东莞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战略专题项目实施细则》第四条执行。

（一）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注册的，在获取《商标注册证》并通过各指定国核准注册后一次性申领资助，每件资助资助不超过商标注册官费的60%（按成功注册国家计算），但最高不超过5万元。

（二）在欧盟或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取得注册的，每件资助不超过5000元，在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取得注册的，每件给予不超过3000元资助。

（三）在单一国家，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取得注册的，每件给予不超过1000元资助。

境外商标注册资助项目，同一申请单位（人）同一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60万元。

五、联系人及方式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科邝俏媛，26986635，26986715。
附件：3-1.国际商标注册中文译件（参考样式）
3-2.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 （第二批）申报书
3-3.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问题一览表

附件3-1
国际商标注册中文译件

(参考样式)
注：以下项目仅供参考，请根据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具体内容进行翻译。

申请人：

申请人证件号码：

申请人地址：

国际商标注册途径：马德里体系；欧盟、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PIPO）；单一国家；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申请国家：

申请商标标识：

申请类别：

申请日期：

申请号：

注册日期：

注册号：

注册有效期起止日：

注册商品/服务名称：

以上翻译内容均与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原件外文内容一致，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原件真实、合法、有效，若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说明：商标注册证明翻译单位应与国际注册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委托代理机构一致，如不一致请出示情况说明)。

翻译单位（盖章）：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2

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 

（第二批）申报书
项目名称：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 （第二批）                                 
申报单位/个人（公章/指模）：                 

所属镇街（园区）：                           
商标注册人：                                
商标注册号：（一个注册号填一份申请表）           
注册地址：（商标注册人的商事主体注册地址）       
项目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本申报书适用于2022年东莞市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第二批）的申报工作。

二、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

四、单位性质主要指机关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五、所属镇街（园区）一栏请填写申报单位注册地址所在镇街（园区）名称；无特别注明的话，市属单位无需镇街（园区）盖章推荐。
六、申报书各栏目不应空缺，无内容时填“无”。

七、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大小纸张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打印一式两份（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个人请签名加指模）。

八、本申报书中要求的各项签名，均应由其本人亲笔签名，不能使用私章代替，也不能由他人代签。

填表承诺书

申请人承诺遵守相关文件规定，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单位（人）经营规范，无违纪违法行为。

    2、保证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本次申请无效，并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不利后果。

    3、主动配合主管部门、财政、审计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4、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如有申请人或其他商标注册人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1）知识产权争议；

（2）到期未申请验收或者验收未通过的项目。

    5、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项目制作并提交，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退还。

特此承诺。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

                        商标注册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3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申请人
	名称：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人类别
	□企业法人  □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  (其他 

	申请人证件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企业填写
	企业情况
	(规上 （本企业已填报2022年研发投入且不为零：(是  (否）
(上市  (上市后备  (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 (倍增  (协同倍增  (瞪羚  (其他                

	
	荣誉称号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市专利优势企业    (其他                

	申请商标
	图样：（请在该栏输入商标图样对应的文字，商标图样以图片（jpg）格式上传到附件。）
	注册号：

	商品服务分类
	

	商标注册成功日
	

	国际商标注册地
	

	国际商标

注册途径
	□马德里体系 (欧盟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 

□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RIPO） (单一国家    □台湾  □澳门  □香港

	是否委托代理机构申请注册
	□是   机构名称：

□否

	2019年以来是否申报过国际注册商标项目资助
	□是      □否

	申请人开户银行及账号（银行名称填写全称）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开户信息务必核对无误）

	
	开户银行：

	二、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意见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盖章）

                        年     月     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3

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问题一览表
1. 《国际商标注册资助项目申报表》中“申请商标--图样”一栏无法插入图片？

 答：请在该栏输入商标图样对应的文字，商标图样以图片（jpg）格式上传到附件中。

2.申报材料中的中文翻译件必须按照参考样式吗？

答：不一定。可以证书直接翻译过来的，内容包含了有参考样式的内容就可以了。

3.中文译件的翻译单位盖章与当时的代理机构不一致怎么办？

答：翻译单位可以是现在的代理机构，另出示一份情况说明就可以了。翻译件上申请人也要盖章。

4.翻译件能否自己公司翻译？

答：可以申请人自主翻译盖章。

5.国际商标注册付款凭证原件？

答：能提供国际注册机构出具的付款凭证更好。没有的话，就提供境内的委托代理合同和付款凭证（转账记录也可以，需盖章）。如果没有委托境内代理机构的话，就要提供境外的代理机构付款凭证。

6.一个商标注册了多个类别，如何资助？

答：一个商标就只需要填写一个《申报书》，多个类别也只资助一个。

7.马德里多个国家需要填几个表？翻译件需要多份吗？

答：一个马德里只需要填写一个《申报表》，翻译件也只需要提交一份。但每个国家的内容都必须填写清晰出来。

8.系统里的申报表初审阶段打印出来为何显示“草稿”水印？

答：系统里的申报表，必须审核结束后，企业才能在系统里生成PDF打印出来盖章再提交分局。初审阶段不需要打印出来。




